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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宁经信函﹝2018﹞312 号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

申报 2019 年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、银川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委会经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创新驱动战略

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7〕26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增强转型

发展新动能，推动我区工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申报 2019 年新型

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按照《自治区智能工厂、绿色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认

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宁经信规范发〔2018〕2 号）要求，工业企

业通过实施智能化、数字化、绿色化技术改造，在降低运营成

本、缩短研发周期、提高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及能源利用率等

环节取得显著成效，在全区同行业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项目。

（二）按照《自治区制造业行业领先示范企业（产品）认

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宁经信规范发〔2018〕1 号）要求，对专注

于制造业细分产品市场，生产技术或工艺先进，单项产品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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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的企业（产品）。

（三）企业应用机械手臂，自动化控制设备等先进装备，

开展工业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我区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管理规范、

依法纳税、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的规模以

上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申报项目要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企业技

术改造投资指导目录（2018 年）》支持的方向和重点。

（三）项目核准、备案、能评、环评、安评等相关手续完

备。

（四）企业申报项目应为 2017 年以来建成投产的项目（申

报制造业行业领先示范企业〈产品〉除外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本着应报尽报的原

则，认真组织开展本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

（二）各企业要认真填写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

资金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编订申请报告（附件 3）一式三份

送至属地工信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对企业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审

核，填写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并就申报材料有效性、合规性和申报项目真实性签署审

核意见，以正式文件报自治区经信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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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请各地工信主管部门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前将正式

文件、申报表、汇总表、企业申报资料纸质版（各两份）和电

子版报送至自治区经信委技改投资处。

联系人：董云峰 0951-6038980 18009511917

朱锁林 0951-6038252 18009511613

宋文亮 0951-6038476 18009511975

附件：1.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申报表》

2.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汇总表》

3.《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申请报

告》编制提纲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8 年 9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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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申报表
（一）企业基本信息

企业名称

机构代码

单位地址

联系人姓名 手机、邮箱

企业负责人
姓名 职务 手机

近三年主要经济指标 20 年 20 年 20 年

总资产（万元）

总负债（万元）

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
利润（万元）

税金（万元）

企业

及项

目简
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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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项目基本信息

项目分类

□自治区智能工厂 □自治区绿色工厂

□自治区数字化车间 □制造业行业领先示范企业（产品）

□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目

项目名称

项目地址

起止日期 项目投资（万元）

申报单位

真实性

承诺

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，均真实、完整，如有不实，

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

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

工信部门初

审及推荐

意见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各市工信

部门审核及

推荐意见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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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类别 所属行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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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19 年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

申

请

报

告

申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项目名称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件：

二○一八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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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提 纲

一、报告正文部分

注：申报智能、绿色工厂、数字化车间及行业领先示范企

业产品的报告格式请参照宁经信规范发〔2018〕1、2 号文件。
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。

企业法人所有制性质、主营业务、近三年来的销售收入、

利润、税金、固定资产、资产负债率、银行信用等级、企业股

份构成及主要股东概况，工艺装备水平，产品生产、销售情况等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1.项目总投资，投资构成情况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。

2.项目工艺路线和建设方案：项目（企业）建设地点、建

设规模、采用的工艺路线与技术特点、主要建设内容、设备选

型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。

3.项目实施的先进性（与项目实施前的效果比较，与国内

外先进水平的比较，示范作用。）

二、报告附件部分

1.2019 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项目申报表复印件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项目核准、备案、环评、安评等

文件复印件；

3.企业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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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，包括审计报告正文（含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和注册会计师

签字）、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或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、

报表附注；

4.项目关键技术装备、软件的清单及品牌、供应商和发票

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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